
光華高中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 晚自習實施辦法 
107.02.21 

一、實施目的：為配合家長與學生之需求並提供課外諮詢，協助學生解決學習困擾，強化學習

效果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學生(自由參加) 

三、實施方式： 

1、時間： 

   一、二年級：107/3/19~107/6/22；三年級：107/3/19~107/5/4 

每週一至週五晚上 6：00-8：25（逢國定假日當天暫停、段考當週亦暫停）。 

2、地點：另行公布。 

3、輔導教師：聘請認真負責之教師輪流擔任。 

四、申請方式： 

1. 採網路申請，欲參加晚自習者請於107/2/27（二）21:00前，至光華高中網路選課系統

登錄相關資料。 

2. 教務處會於網路申請結束後公告負責教師、教室地點等相關訊息，請密切注意。 

五、注意事項： 

1. 參加者應遵守校規、穿著校服，若有違規情事，依校規處理。 

2. 參加學生若當日有事未克參加，應事先到教務處拿晚自習請假單給家長蓋章後，依序向

導師、負責晚自習老師報備核准。（若是病假也請在隔天補完請假手續） 

3. 若有偶發事件，18：00前得報請本校日校值班老師處理，晚自習時間由輪值老師處理。 

4. 晚自習期間每星期二、三、四晚上有校車接送（若只搭乘晚上者，則另酌收費用） 

六、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